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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项目概况 

为持续推进宝山区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

增收，2014 年至 2019 年，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持续推进农业规模

化生产,对农业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农业生产、设施设备、专利认证

与营销宣传等 10 个方面实施了补贴。2019 年，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

会响应中央及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精神,针对“规模经营奖补”、

“职工参保补贴”与“绿色农产品奖补”三个方面，制定了《关于印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宝农委规〔2019〕2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用以开

展新一轮的补贴工作。 

宝山区下辖三个街道、九个镇，其中涉农镇为顾村、杨行、罗泾、

罗店及月浦五个镇。自 2019 年规模化经营补贴实施以来，有效促进

了土地流转规范化、农业规模经营质量与农村就业人员收入的提升。

2020 年末，全区 56家农业规模经营单位总面积 2万亩，粮食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9%，全区高标准菜田覆盖率 66%、高标准粮

田覆盖率 100%，建成标准化水产养殖场 2 家，持专业证书的农业劳

动力占比达 76.1%，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居全市前列。 

2021 年，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设立“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

目，并向区财政局申请预算资金，用以开展“规模经营奖补”与“职

工参保补贴”工作。年度工作内容为，对“规模经营补贴”申请单位

进行考核并发放补贴与考核奖励；对符合标准的规模经营机构,每半

年审核并发放“职工参保补贴”。 



项目年初预算金额总计 2744.20万元，其中历年结转资金 593.90

万元，当年安排资金为 2150.30 万元,其中 2100 万元为规模经营奖补

预算资金,50.30 万元为职工参保补贴预算资金。 

截至 2021 年底，项目调整后预算资金总计 2150.30 万元，实际

执行资金 2150.30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预算资金来源为区财政。

项目总计认定五个镇、规模经营补贴单位 56 家，其中 6 家获得考核

奖励；全年认定社保补贴涉及两个镇、15个规模经营单位、共计 1007

人月（2021 年上、下两个半年度），实际下达社保补贴涉及两个镇、

15 个规模经营单位、共计 1003 人月（2020 年下半年与 2021 年上半

年度）。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项目组于 2022 年 7 月进行前期调研，了解项目背景和作为经常

性项目长期以来的实施情况，研制了评价指标体系、拟定了评价方案，

并在吸收评审专家和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完善了评价方案。8月份根据

完善后的评价方案，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进行数据采集与复核。通

过数据分析归纳，形成了评价报告初稿，并征求各方意见进行修改，

将修改后的报告提交委托方评审，最后根据各方意见完善报告。 

本次评价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方法进行评价。

评价重点关注：项目立项计划的科学性，预算编制的合理性，计划的

关联性，补贴完成的及时性，各项补贴流程实施的规范性以及监督考

核工作到位情况，并结合各类农业资料数据，考察项目对规模经营单

位的引导与推进效果。 

三、评价结论与项目绩效 

1.评价结论 



该项目评价得分为 81.41 分，评价等级为良。其中，决策类指标

满分 18 分，得分为 13 分，得分率 72.22%，过程类指标满分为 22分，

得分 17 分，得分率 77.27%，产出类指标满分 25 分，得分为 19.56

分，得分率为 78.24%，效益类指标满分为 35分，得分为 31.85 分，

得分率 91%。 

2.主要绩效 

本项目在规模经营补贴上，全年度共有 57 个规模经营单位符合

申请标准，56 家单位通过考核并获得补贴资金，1家企业未能考核通

过。项目总计补贴种植面积 19571 亩，项目补贴对象准确率、补贴面

积准确率与补贴标准一致性均为 100%，其中蔬菜补贴面积 6037 亩、

粮食补贴面积 10387.1、果树补贴面积 11.15、水产养殖面积 964.1

亩，区对镇各类规模经营补贴完成率为 90.61%。在 2021 年职工参保

补贴上，全年认定 15 个规模单位、总计 1007 人月（21 年度上、下

半年），实际发放 15 个规模单位、总计 1003 人月（20 年度下半年

与 21 年度上半年）。经核查，2021 年度，五个镇区级规模经营补贴、

镇级配套补贴以及考核奖励资金均未发放到规模经营单位账户。 

本项目在流转土地投入使用与吸纳本地农民就业方面，较之往年

有明显上升；在农业机械化率及农田设施维护方面，与往年均值基本

持平；承担年度蔬菜生产任务与农产品安全方面，也未能实现提升目

标；但规模经营单位实现的收益的企业，2021 年较 2020 年减少 15%，

2021 年参加新型农民培训达标企业数，较之往年也有所减少。项目

规模化经营主体满意度与参保补贴受益企业满意度均高于 90%，总体

满意度高。 

四、主要经验、存在不足和改进建议 

(一)项目经验 



补贴政策的持续实施，有效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发展 

根据 2019 至 2021 年相关核查记录，宝山区农业规模化经营土地

面积保持稳定，规模经营单位的总体数量与考核通过率逐年上升，

2021 年考核通过率达 98.25%。参保补贴受益单位吸纳本地从业人员

的数量也逐年上升，从 2019 年的 70 余人上升至 2021 年的 90 余人。

另外，2021 年未发生流转土地移作他用或流转费支付不及时等情况，

较往年规范化程度提升明显。在违章搭建、土地抛荒等方面，核查数

据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二）存在不足 

1.预算编制不够科学，结余资金管理不够规范 

本项目的预算编制不够科学，未按各类补贴的面积与标准进行全

面测算，且结余资金在未明确使用内容的情况下结转留用，致使年初

预算总金额达 2744.20 万元，与实际资金需求存在较大偏差。 

2.2021 年规模经营奖补资金未能及时足额拨付 

本项目在 2021 年，全年认定的规模经营奖补资金总计 2351.69

万元，包含按标准奖补资金 2317.69 万元与考核奖励 34万元两部分。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 号）要求，全部补贴资金

的拨付工作应在当年度 12 月内完成，但该年度因补贴拨付申请工作

不及时，仅完成 2100 万元按标准奖补资金的拨付，未能完成考核奖

励资金与剩余按标准奖补资金的拨付工作，使其延后到 2022 年预算

中拨付。 

3.规模经营考核奖励缺乏奖励标准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 号）规定：“对规模经营



单位从事粮食或蔬菜生产，考核分数名列前三，且得分为 90 分以上

的规模经营单位，予以一定比例的奖励”，但并未对奖励方式与奖励

标准进一步明确，不便于实际奖励工作的开展。 

4.对镇级机构监管工作不到位 

评价方在前期调研过程中发现，按照《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

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

〔2019〕2 号）要求，对规模经营单位的考核工作区级占 80%，镇级

占 20%，但镇级在 2021 年并未实施对规模经营单位的考核工作。另

外，在规模经营奖补方面，各镇均存在补贴资金下达不及时的情况，

其中罗店镇 2021 年奖补资金(包含全部区级补贴与镇级配套资金)下

达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9 日，月浦镇 2021 年奖补资金(包含全部区级

补贴与镇级配套资金)下达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31 日，罗泾、杨行与

顾村镇仅提供 2019 与 2020 年度资金下达记录，未能提供 2021 年度

规模经营奖补资金下达记录。 

（三）改进建议 

1. 完善结转资金管理，明确资金使用内容，统筹编制年度预算 

建议预算单位做好结转资金管理，在资金结转时明确其未来年度

的使用内容。在编制年度预算时，统筹考虑结转资金，并细化资金测

算方式，以各类补贴的面积与标准分别测算后，再确定预算编制额度。 

2.规范资金拨付管理 

建议预算单位在以后年度进一步完善资金拨付管理工作，根据认

定的补贴资金需求，及时推进补贴拨付工作，在相关文件要求时间范

围内完成补贴资金的拨付。 

3.完善考核奖励标准 



建议预算单位在结合各镇级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完善政策实施内

容，进一步明确如何奖励优秀单位、奖励等级如何划分、不同等级奖

励标准为多少等具体细则，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规模经营考核奖励

标准，使考核资金的发放更有据可依。 

4.加强对镇级补贴工作的监督管理 

建议宝山区农委，加强对镇级相关补贴实施部门的监督管理工

作，加大对资金拨付的监督管理力度，建立抽查、考核等制度，并要

求街镇定期反馈资金拨付完成情况，确保预补贴资金与清算补贴资金

及时下达到规模经营单位，提高财政资金执行效率。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加强新型农民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 

根据相关核查记录，2019 参加新型农民培训比例不达标的规模

经营单位为 20 家，2021 年不达标为 36 家（2020 年未能收集到相关

数据），总体情况存在下滑，建议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进一步加强

对规模经营单位参加农民培训工作的监督，提高各规模经营单位员工

农业技术水平。 

2.完善绩效目标编制工作 

预算单位在拟定项目绩效目标时，仅编制了职工参保补贴项目的

数量与效益指标，存在指标缺失的情况。建议未来年度编制绩效目标

时，综合考虑项目实施内容，完善指标的分解，避免出现指标缺失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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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 

绩效评价工作报告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和《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意见》（沪委发〔2019〕12 号）

文件精神，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持续推动政府效能和财政资金效益的提升，宝山区财政局根据上海市

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继续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2022 年宝山区财政

局将“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列入重点评价项目，上海

财经大学受宝山区财政局委托，承担该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评价组

在取数、调研及分析基础上，围绕评价关注重点，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的背景、目的及依据 

1．项目背景 

2018 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委

发〔2018〕7 号)，明确了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路、目标、步

骤、措施。同年制定出台了《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与《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以“三

园”（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工程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

建设村居环境、提高农民收入与绿色农业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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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响应上级文件精神，着眼农业绿色发展、

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工作，于 2019 年制定了《关于印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宝农委规〔2019〕2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

出以“规范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农业规模经营、鼓励吸纳

本地农民就业与推进绿色产品发展”为目标，开展“规模经营奖补”、

“职工参保补贴”与“绿色农产品奖补”三个方面的奖补工作。其中，

“规模经营奖补”针对宝山区以规范土地流转程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

权,且符合规模经营要求的农业规模经营单位，以区、镇两级考核评

分的方式进行核定补贴；“职工参保补贴”，按照先缴费后补贴原则，

对符合标准的农业规模经营单位本地从业人员，以上海市上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 60％作为计算基数，参照申报企业基本养老、医疗保险

确定的单位缴费部分，由区财政承担单位缴费部分的 60％，镇财政

及农业规模经营组织承担单位缴费部分的 40％进行补贴；“绿色农

产品奖补”针对宝山区注册登记，且通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地理标志农产品”等认证的获证组织实施补贴。 

宝山区下辖三个街道、九个镇，其中涉农镇为顾村、杨行、罗泾、

罗店及月浦五个镇。自 2019 年以来，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每年

针对五个涉农镇开展《意见》要求补贴工作，有效促进了土地流转规

范化、农业规模经营质量与农村就业人员收入的提升。2020 年末，

宝山区 56 家农业规模经营单位总面积 2 万亩，粮食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 99%，全区高标准菜田覆盖率 66%、高标准粮田覆盖

率 100%，建成标准化水产养殖场 2 家，持专业证书的农业劳动力占

比达 76.1%，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居全市前列。作为经常性项目，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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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继续开展补贴工作，本次绩效评价范围包含

2021 年规模经营奖补与 2021 年职工参保补贴内容。 

2．项目立项目的 

鼓励宝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农场、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

单位自主开展农业规模经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的发展道路；通过政策引导和考核约束，确保规模经营不转包

分包、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权益、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和农业生态环境。以进一步推进宝山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善农

业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 

3．相关政策历史 

在 2019 年《意见》实施之前,宝山区所开展与农业规模经营相关

的补贴工作共有 10 个方面。其中“规模经营”与“绿色产业发”补

贴工作，在 2014-2019 年期间，实施指导政策为《上海市都市现代绿

色农业发展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与《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农委、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本区农

业规模经营的补充意见的通知》（宝府办〔2014〕74 号）。2019 年，

宝山区制定并启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

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 号）后，该

两项文件废止。宝山区各类农业规模经营补贴及其政策制定情况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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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宝山区各类规模经营补贴政策及其制定情况表 

补贴类型 补贴数量 补贴内容 补贴政策 政策情况 

平台建设 1 项 农业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建设补贴 

《宝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业规模经营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宝农委〔2017〕60 号） 

废止 

营销与宣传 5 项 
展销店补贴、专卖店补贴、专柜补贴、宣传推介

补贴、农产品参展费补贴 
废止 

设施设备 2 项 用地（建筑）补贴、设施设备补贴 废止 

专利与认证 4 项 
荣誉奖励、认证补贴、经济作物标准园创建补贴、

农业重大产学研奖励 
废止 

经营奖励 1 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奖励（引进/新成立主体；经

营 2年以上、业绩良好、可持续发展主体） 
废止 

绿色产业 4 项 
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

农业新业态培育项目、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补贴 

《上海市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项目和资

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废止 

规模经营 1 项 土地流转费补贴、本地农民人工工资补贴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农

委、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本区农业规

模经营的补充意见的通知》宝府办〔2014〕74 号 

废止 

农业生产 13 项 

水稻种植补贴、杂交稻补贴、粮食农资综合补贴、

机械化插秧补贴、粮食种子补贴、绿肥种植面积、冬

季深翻晒垡、秸秆禁烧补贴、蔬菜农资综合补贴、“夏

淡”绿叶菜补贴、推广使用商品有机肥、“推广使用

专用配方肥、缓释肥”“推广使用市级推荐农药、鱼

药”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农

委区财政关于 2014 年继续增加农业生产补贴提

高农民收入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府办〔2014〕

75 号）、《关于<宝山区农作物生产补贴政策的

实施细则>的补充意见》(宝农委〔2016〕54 号）、

《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

知》（沪发改农经〔2016〕26 号） 

废止 

粮食高产创建 1 项 
获得市、区级绿色丰产高效的粮食生产经营组织

奖励 

农机购置补贴 1 项 
购买上海市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内的农业机械定

额补贴 

《关于印发<2018-2020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

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财〔2018〕13

号）、《上海市 2018-2020 年度农业机械购置补

贴实施方案》 

2021 年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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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立项依据 

（1）国家和上海市指导性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要求内容； 

《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的实施意见》（上海市委、市政府）中“围绕三园工程，构建完善财

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体系”的要求内容；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

的通知》（沪府发〔2021〕9号）中“着力构建大都市乡村产业体系”

以及“促进非农就业和持续增收”等要求内容； 

《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促进非农就

业和持续增收”以及“宝山乡村康养产业片区绿色田园工程”等要求

内容； 

《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中“加大农

村土地流转力度”与“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等要求内容； 

（2）宝山区政策文件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 号）中“规模经营奖补”

及“职工参保补贴”的相关补贴认定及考核标准； 

《关于印发<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组织就业人员参照灵活就业人

员办法集体参加职保补贴办法>的通知》(宝人社规〔2018〕2号)中

“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组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补贴”的标准及申领要

求。 

（二）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评价对象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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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对象为“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评价资金

为总计年度调整预算 2150.30 万元。评价范围包括 2021 年宝山区级

“规模经营奖补”与“职工参保补贴”两个方面的实施内容，项目涉

及宝山区 5个镇的规模经营单位。 

2.项目评价时段 

“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评价时间段为 2021 年

1月-2021 年 12 月。 

“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实施内容为“规模经营奖

补”与“职工参保补贴”。根据《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

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

号）文件要求，从 2019 年开始实施，2021 年为第三个补贴年度。2021

年，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对预算编制进行了细化，明确了项目总预

算中“规模经营奖补”与“职工参保补贴”子项目的预算额度。 

3.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1）2019-2020 年规模经营奖补实施情况 

宝山区共有五个涉农镇，分别为顾村、杨行、罗泾、罗店及月浦

镇，2019 与 2020 年，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按照《关于印发<关于

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

农委规〔2019〕2号）要求，均对该 5个镇的规模经营单位进行奖补，

并根据考核打分对优秀单位进行了资金奖励。其中，2019 年有 55 个

合作社申请补贴，53 个合作社通过考核并获得补贴，补贴总面积

18932.1 亩，6 个合作社因考核优秀获得资金奖励；2020 年有 55 个

合作社申请补贴，53 个合作社通过考核并获得补贴，补贴总面积

19513.2 亩，其中 6 个合作社获得资金奖励。在 2019 年、2020 年总

体奖补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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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9、2020 年宝山区规模经营补贴情况统计表 

年份 辖区  
申请合

作社 

实际补贴合作社 
补贴面积

（亩） 
考核通过并获

补贴数量 

获补贴中被

奖励数量 

考核未通

过数量 

2019 

顾村 1 1 0 0 204 

杨行 3 3 1 0 634.2 

罗泾 20 19 3 1 9967.8 

罗店 21 20 1 1 6158.93 

月浦 10 10 1 0 2328.45 

合计 55 53 6 2 18932.11 

2020 

顾村 1 1 1 0 204 

杨行 3 3 0 0 625.4 

罗泾 21 20 2 1 9488.57 

罗店 21 20 2 1 6726.4 

月浦 9 9 1 0 2468.86 

合计 55 53 6 2 19513.23 

2019 与 2020 年宝山区规模经营奖补的镇均为顾村、杨行、罗泾、

罗店与月浦五个镇，但因补贴面积需根据实际考核情况进行认定，因

此存在一定的差别。由下表中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2019 与 2020 年

相比蔬菜、果树与花卉总种植面积比例有所提升，粮食与水产总面积

有所下降。 

表 3：2019、2020 年宝山区规模经营补贴情况统计及占比分析表 

年份 辖区 分类 总计 
其中 

蔬菜 粮食 果树 花卉 水产 

2019 

顾村 
面积 204 0 204 0 0 0 

占比 - 0% 100% 0% 0% 0% 

杨行 
面积 634.2 529.2 0 105 0 0 

占比 - 83.44% 0% 16.56% 0% 0% 

罗泾 
面积 9967.8 734.5 8192.4 174 0 866.9 

占比 - 7.37% 82.19% 1.75% 0% 8.70% 

罗店 
面积 6158.93 3274.93 1508 1235 141 0 

占比 - 53.17% 24.48% 20.05% 2.29% 0% 

月浦 
面积 1967.18 830.7 768.68 367.8 0 0 

占比 - 42.23% 39.08% 18.70% 0% 0% 

合计 
面积 18932.11 5369.33 10673.08 1881.8 141 866.9 

占比 - 28.36% 56.38% 9.94% 0.74% 4.58% 

2020 顾村 面积 204 0 204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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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辖区 分类 总计 
其中 

蔬菜 粮食 果树 花卉 水产 

占比 - 0% 100% 0% 0% 0% 

杨行 
面积 625.4 520.4 0 105 0 0 

占比 - 83.21% 0% 16.79% 0% 0% 

罗泾 
面积 9488.57 719.5 7805.5 174.1 0 789.47 

占比 - 7.58% 82.26% 1.83% 0% 8.32% 

罗店 
面积 6726.4 3521 1546 1442.8 151 65.6 

占比 - 52.35% 22.98% 21.45% 2.24% 0.98% 

月浦 
面积 2468.86 1077.3 852.5 400.5 138.56 0 

占比 - 43.64% 34.53% 16.22% 5.61% 0% 

合计 
面积 19513.23 5838.2 10408 2122.4 289.56 855.07 

占比 - 29.92% 53.34% 10.88% 1.48% 4.38% 

（2）2019-2020 年职工参保补贴实施情况 

因宝山区五个涉农镇各镇职工保险缴纳标准存在差异，经认定，

仅有罗泾、罗店两个镇的从业人员符“职工参保补贴”补贴标准。2019

与 2020 年宝山区职工参保补贴所补贴的规模经营单位均属于罗泾与

罗店两个镇，因各经营机构存在从业人员流动的情况，按照《关于印

发<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组织就业人员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办法集体参

加职保补贴办法>的通知》(宝人社规〔2018〕2 号)要求，各镇每半

年对申报信息进行审查，核定实际补贴人数与月数（上、下半年存在

人员重叠）。其中 2020 年总体缴费人数比 2019 年有所上升，缴费月

数 2020 年比 2019 年提高 85 个月数。具体 2019 与 2020 年各年度的

职工参保补贴发放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4：2019、2020 年规模经营单位职工参保补贴完成情况统计表 

年份 时段 镇 人数（人） 月数 

2019 

上半年 

罗泾 67 255 

罗店 4 12 

小计 71 267 

下半年 

罗泾 69 401 

罗店 5 24 

小计 7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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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时段 镇 人数（人） 月数 

2020 

上半年 

罗泾 80 435 

罗店 7 53 

小计 87 488 

下半年 

罗泾 82 475 

罗店 7 35 

小计 89 510 

（3）2021 年规模经营奖补实施情况 

2021 年宝山区“规模经营奖补”认定的企业仍为 5 个涉农镇，

即顾村、杨行、罗泾、罗店及月浦镇。该年度共有 57 个规模经营单

位符合申请标准，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在依据相关标准对其进行考

核评分后，56 家单位通过考核并获得补贴资金，1家企业未能考核通

过，总计补贴种植面积 19571 亩。考核通过的企业中，6家企业因考

核评分优秀获得奖励资金，具体 2021 年规模经营奖补资金申请及补

贴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2021 年宝山区规模经营补贴情况统计表 

辖区  计划补贴 
申请合作

社（个） 

实际补贴合作社（个） 
补贴面积

（亩） 
考核通过并

获补贴数量 

获补贴中被

奖励数量 

考核未通

过数量 

顾村 

按实际申

报情况 

1 1 0 0 204.0 

杨行 3 3 0 0 625.4 

罗泾 21 21 3 0 9380.6 

罗店 23 23 3 0 6998.6 

月浦 10 9 6 1 2362.4 

合计 - 57 56 6 1 19571.0 

2021 年宝山区“规模经营奖补”认定的补贴面积中，蔬菜补贴

面积 6037 亩，占总面积比 30.85%；粮食补贴面积 10387.1，占总面

积比 53.07%；果树补贴面积 11.15，占总面积比 11.15%；花卉无种

植面积；水产养殖面积 964.1 亩，占总面积比 4.93%。具体补贴面积

及其占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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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21 年宝山区规模经营补贴认定面积及占比情况 

辖区  分类 总计 
其中 

蔬菜 粮食 果树 花卉 水产 

顾村 
面积 204 0 204 0 0 0 

占比 - 0% 100% 0% 0% 0% 

杨行 
面积 625.4 520.4 0 105 0 0 

占比 - 83.21% 0% 16.79% 0% 0% 

罗泾 
面积 9380.6 741 7725.6 124.5 0 789.5 

占比 - 7.90% 82.36% 1.33% 0% 8.42% 

罗店 
面积 6998.6 3698.3 1538.9 1586.8 0 174.6 

占比 - 52.84% 21.99% 22.67% 0% 2% 

月浦 
面积 2362.4 1077.3 918.6 366.5 0 0 

占比 - 45.60% 38.88% 15.51% 0% 0% 

合计 
面积 19571 6037 10387.1 2182.8 0 964.1 

占比 - 30.85% 53.07% 11.15% 0% 4.93% 

（4）2021 年职工参保补贴实施情况 

2021年职工参保补贴共涉及罗泾与罗店两个镇的规模经营单位，

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根据各镇主管部门核定的补贴人数，分上、下

两个半年分别实施了补贴认定，其中上半年共计认定 88 人、493 个

月，下半年共计认定 91 人、514 个月（上、下半年度之间存在人员

变动和保险断交等情况，以实际缴金人员信息情况为准）。根据年度

补贴下达计划，2021 年度的参保补贴下达目标为 2020 年下半年与

2021 年上半年认定的补贴工作量，其中 2020 年下半年总计 89 人、

510 个月，2021 年上半年总计 88 人 493 个月。具体 2021 年职工参保

补贴认定与下达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2021 年职工参保补贴完成情况统计表 

镇 
补贴认定工作 补贴下达工作 

时段 计划认定 实际认定 时段 计划下达 实际下达 

罗

店 

2021 上半年 
按实际申

报 

8 人、

31 个月 
2020 下半年 

7 人、35 个

月 

7 人、

35 个月 

2021 下半年 
9 人、

54 个月 
2021 上半年 按实际认定 

8 人、

3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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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补贴认定工作 补贴下达工作 

时段 计划认定 实际认定 时段 计划下达 实际下达 

罗

泾 

2021 上半年 
80 人、

462 个月 
2020 下半年 

82 人、475

个月 

82 人、

475 个月 

2021 下半年 
82 人、

460 个月 
2021 上半年 按实际认定 

80 人、

462 个月 

（4）2019-2021 年补贴实施情况对比 

 规模经营奖补情况对比: 

2019-2021 年，申请宝山区“规模经营奖补”的合作社数量由 2019

年的 55 家上升到 2021 年的 57 家。其中考核通过并获得补贴的合作

社数量由 2019 年的 53 家上升到 2021 年的 56 家；各年度获得补贴的

合作社中获得奖励资金的数量 3年均为 6家；考核未通过合作社 2019

年与 2020 年均为 2家，2021 年为 1家；2021 年相较于前两年，合作

社考核通过率上升仅 2 个百分点，为 98.25%。具体各年度补贴合作

社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8：2019-2021 年补贴合作社情况对比分析表 

分类 年份 顾村 杨行 罗泾 罗店 月浦 合计 

申请补贴合作社

数量 

2019 1 3 20 21 10 55 

2020 1 3 21 21 9 55 

2021 1 3 21 23 10 57 

考核通过并获补

贴数量 

2019 1 3 19 20 10 53 

2020 1 3 20 20 9 53 

2021 1 3 21 23 9 56 

获补贴中被奖励

数量 

2019 0 1 3 1 1 6 

2020 1 0 2 2 1 6 

2021 0 0 3 3 6 6 

考核未通过数量 

2019 0 0 1 1 0 2 

2020 0 0 1 1 0 2 

2021 0 0 0 0 1 1 

考核通过率 

2019 - - - - - 96.36% 

2020 - - - - - 96.36% 

2021 - - - - - 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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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相较于前两年，果树种植面积总占比逐年上升；蔬菜、

粮食种植面积总占比有所下降；花卉与水产面积占比存在一定的波

动，其中花卉种植面积在 2021 年占比为 0，水产养殖面 2021 年相较

于前两年平均值有所下降。具体 2019-2021 年各类种植面积占比情况

如下表所示。 

表 9：2019-2021 年补贴合作社种植面积占比情况对比分析表 

分类 
面积总占比 

蔬菜 粮食 果树 花卉 水产 

2019 28.36% 56.38% 9.94% 0.74% 4.58% 

2020 29.92% 53.34% 10.88% 1.48% 4.38% 

2021 30.85% 53.07% 11.15% 0.00% 4.93% 

2019 与 2020

年平均 
29.14% 54.86% 10.41% 1.11% 4.48% 

 职工参保补贴情况对比: 

2021年罗泾与罗店镇的职工参保补贴人次与月数,相较于前两年

均值有明显上升。具体 2019-2021 年职工参保补贴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0：2019-2021 年职工参保补贴情况对比分析表 

镇 年份 缴费阶段 人数（人） 月数（月） 

罗泾 

2019 

上半年 67 255 

下半年 69 401 

合计 136 656 

2020 

上半年 80 435 

下半年 82 475 

合计 162 910 

2021 

上半年 80 462 

下半年 82 460 

合计 162 922 

2019-2020

年平均 
- 149 783 

罗店 2019 
上半年 4 12 

下半年 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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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年份 缴费阶段 人数（人） 月数（月） 

合计 9 36 

2020 

上半年 7 53 

下半年 7 35 

合计 14 88 

2021 

上半年 8 31 

下半年 9 54 

合计 17 85 

2019-2020

年平均 
- 11.5 62 

注：因参保补贴每半年进行一次人员核定，期间存在人员更迭与退

保等情况，因此全年合计数量单位为人次、月次。 

（三）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 

通过政策引导和考核约束，确保规模经营不转包分包、不改变土

地用途、不损害农民权益、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

以进一步推进宝山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善农业规模经营，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 

2.年度目标 

本项目年度目标为完成对顾村、杨行、罗泾、罗店及月浦 5个镇

57 个规范经营单位的规模经营补贴考核、补贴与奖励发放；完成罗

泾、罗店 2个镇上、下半年两个阶段的规模经营单位职工参保补贴认

定与发放。 

根据 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的绩效申报情况，预

算单位拟定了年度绩效目标，但绩效指标不够细化，目标值缺乏可衡

量性。评价方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绩效目标进行了完善，完善后的绩

效目标分为产出与效益两类指标。 



 14

产出目标：完成蔬菜种植面积补贴、粮食种植面积补贴、水果花

卉种植面积补贴、水产养殖面积补贴及社保补贴等补贴发放工作；确

保补贴对象准确率、补贴面积准确率与补贴与标准的一致性为 100%；

各项补贴资金审核审批及时、核查工作及时、补贴发放及时。 

效益目标：通过规模经营补贴，促进土地规范流转，引导企业吸

纳农民就业，实现绿色农产品品牌认证与农机装备水平的提升。规模

经营奖补与职工参保补贴受益单位满意度高。具体目标如下表所示。 

表 11：2021 年度绩效目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产出 

 

 

数量 

蔬菜种植面积补贴（亩） 6037 亩 工作计划 

粮食种植面积补贴（亩） 10387 亩 工作计划 

水果花卉种植面积补贴 2182 亩 工作计划 

水产养殖面积补贴 964 亩 工作计划 

补贴资金发放 100% 工作计划 

社保补贴发放 
179 人次；1007

个月 
工作计划 

规模考核奖励企业 6 家 工作计划 

质量 

补贴对象准确率 100% 政策要求 

补贴面积准确率 100% 政策要求 

补贴与标准的一致性 一致 政策要求 

时效 
补贴资格审核、审批 及时 管理要求 

标准奖补以及考核奖励发放 及时 管理要求 

效益 

社会效益 

流转土地投入使用情况 
大于前两年平

均数 

目标计划 

农机装备及设施水平提升情

况 

大于前两年平

均数 

目标计划 

农产品安全提升情况 
大于前两年平

均数 

目标计划 

农田设施维护情况 
大于前两年平

均数 

目标计划 

吸纳农民就业情况 达到土劳比 目标计划 

承担年度蔬菜基地任务情况 
考核结果高于

前两年平均 

目标计划 

经济效益 规模化经营主体的受益提升 提升 政策目标 

可持续影

响 

土地经营权规范流转提升情

况 
提升 管理要求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制 建立健全 管理要求 

审核、过程监督联动机制实施

情况 
建立健全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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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满意度 
规模化经营主体满意度 ≥90% 目标计划 

参保补贴受益企业满意度 ≥90% 目标计划 

（四）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1．2019-2020 年预算及资金使用情况 

2019-2020 年度，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实施的规模经营奖补与

职工参保补贴工作中，2019 年总计补贴资金 2144.16 万元，结余资

金 1107.36 万元；2020 年总计补贴 2283.16 万元，结余资金 224.20

万元。 

在编制 2019 与 2020 年项目预算资金时，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未明确子项目规模经营奖补与职工参保补贴的预算金额，且以全部企

业通过考核进行预算金额测算，致使全部补贴资金拨付完成后仍存在

结余资金。在 2019、2020 年度预算调整阶段宝山区农委未提出预算

调整申请，将结余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作为预算资金使用，2019 年

结余资金为 1107.36 万元，2020 年结余资金为 224.20 万元。具体各

年度预算资金及其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2：2019、2020 年规模经营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元 

年份 年初总预算 调整预算 实际补贴资金 结余资金 

2019 

年度预算 24,100,000.00 

未调整 21,441,592.54 11,073,596.31 

历年结余 8,415,188.85 

合计 32,515,188.85 32,515,188.85 21,441,592.54 11,073,596.31 

2020 

年度预算 14,000,000.00 

未调整 
22,831,601.70 2,241,994.61 

历年结余 11,073,596.31 

合计 25,073,596.31 25,073,596.31 22,831,601.70 2,241,9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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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年初总预算 调整预算 实际补贴资金 结余资金 

    注：预算单位未能提供 2019 与 2020 年详细预算测算明细。 

2. 2021 年预算及资金使用情况 

（1）2021 年项目预算及资金执行情况 

“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年初总预算为 2744.20

万元，其中结转资金为 593.90 万元。项目调整后预算资金总计

2150.30 万元，截止 2021 年底实际使用资金总计 2150.30 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100%。其中规模经营奖补执行资金 2100 万元，预算执行

率 100%；职工参保补贴执行资金 52.29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 

表 13：2021 年项目预算及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表 

                                                 单位：元 

分类 年初总预算 调整预算 实际补贴 
预算执

行率 

规模经营奖补 21,000,000.00 21,000,000.00 21,000,000.00 

100% 职工参保补贴 502,998.78 502,998.78 502,998.78 

结转资金 5,938,995.83 0.00 0.00 

合计 27,441,994.61 21,502,998.78 21,502,998.78 100% 

（2）2021 年规模经营奖补认定与拨付情况 

2021 年，规模经营奖补资金全年总计认定金额 2351.59 万元，

其中 2317.69 万元为标准奖补资金，34 万元为考核优秀规模经营单

位的奖励资金，因年度预算金额为 2150 万元，小于全部补贴认定金

额，因此该年度未能完成全部补贴资金拨付工作，其中总计 34 万元

的考核奖励该年度也未进行拨付。截至 2021 年底，区财政共计对顾

村、杨行、罗泾、罗店及月浦 5 个镇拨付了规模经营奖补资金 2100

万元，其中顾村镇奖补总资金 20万元、杨行镇奖补总资金 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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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泾镇奖补总资金 970 万元、罗店镇奖补总资金 760 万元、月浦镇奖

补总资金 270 万元。具体各镇的奖励资金拨付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4：“规模经营奖补”资金拨付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镇 补贴内容 认定奖补金额 年度拨付奖补金额 
奖补资金拨

付率 

顾村 

标准奖补 21.42 20.00 

93.37% 考核奖励 0.00 0.00 

镇合计 21.42 20.00 

杨行 

标准奖补 96.10 80.00 

83.25% 考核奖励 0.00 0.00 

镇合计 96.10 80.00 

罗泾 

标准奖补 996.60 970.00 

95.79% 考核奖励 16.00 0.00 

镇合计 1012.60 970.00 

罗店 

标准奖补 902.50 760.00 

82.56% 考核奖励 18.00 0.00 

镇合计 920.50 760.00 

月浦 

标准奖补 301.07 270.00 

89.68% 考核奖励 0.00 0.00 

镇合计 301.07 270.00 

总计 

标准奖补 2317.69 2,100.00 90.61% 

考核奖励 34 0.00 0.00% 

总合计 2351.69 2,100.00 89.30% 

 

2021 年，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共分三次向区财政局提交补贴

拨付资金申请，第一次为 6月 25 日，拨付金额 1200 万元；第二次为

8月 27 日，拨付金额 500 万元；第三次为 12 月 14 日，拨付金额 400

万元。具体拨付时间进度如下表所示。 

表 15：2021 年“规模经营奖补”资金拨付进度表 

单位：万元 

拨付次序 申请拨付时间 拨付金额 
拨付资金中 

罗泾 罗店 月浦 顾村 杨行 

第一次 2021.6.25 1200 550 450 150 10 40 

第二次 2021.8.27 500 240 180 8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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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 2021.12.14 400 180 130 40 10 40 

注：信息来源为“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财政支付申请表 

（3）2021 年职工参保补贴认定与拨付情况 

在职工参保补贴方面，宝山区五个涉农镇中，仅有罗泾、罗店两

个镇的从业人员符合“职工参保补贴”补贴标准，因此 2021 年仅对

该两个镇拨付了职工参保补贴。因参保补贴为后补贴方式，因此 2021

年所拨付的职工参保补贴为2020年下半年与2021年上半年所认定的

补贴资金。资金总计拨付 50.30 万元。其中 2020 年下半年补贴资金

拨付 13.25 万元，2021 年上半年补贴资金拨付 37.05 万元。具体资

金拨付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6：2021 年“职工参保补贴”资金拨付情况表 

单位：元 

补贴资金 镇 应拨付 实际拨付 申请拨付时间 

2020 年下半年 

罗泾 123,204.30 123,204.30 

2021.3.29 罗店 9,313.50 9,313.50 

小计 132,517.08 132,517.08 

2021 年上半年 

罗泾 347,570.28 347,570.28 

2021.8.27 罗店 22,910.70 22,910.70 

小计 370,480.98 370,480.98 

合计 502，998.78 502，998.78 - 

注：信息来源为“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财政支付申请表 

（4）2021 年镇级应配套补贴资金情况 

“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在规模经营奖补方面，

各镇按照《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

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 号）的要求，均以区

镇两级 7:3 的金额标准进行补贴配套；在职工参保补贴方面，罗泾镇

配套标准为区、镇两级 60:30，罗店镇配套标准为区、镇两级 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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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顾村、杨行、罗泾、罗店、月浦五个镇总计需配套规模经

营奖补资金 994.0 万元，因区级考核奖励资金职工参保补贴为罗泾、

罗店两个镇总计需配套资金 25.42 万元。具体资金配套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 17：2021 年镇级应配套补贴资金情况表 

单位：万元 

补贴资金 镇 区镇合计 区级资金 
镇级应

配套 

镇级实

际配套 
备注 

规模经营

奖补 

顾村 30.60 21.42 9.18 0.00 
  

  

 区镇两级配

套标准为，区:

镇=7:3  

  

  

杨行 140.60 98.42 42.18 0.00 

罗泾 1,423.71 996.60 427.11 0.00 

罗店 1,289.33 902.53 386.80 0.00 

月浦 430.10 301.07 129.03 0.00 

合计 3,314.34 2,320.04 994.30 0.00 

职工参保

补贴 

罗泾 70.62  47.08 23.54 23.54  其中，罗泾

镇配套标准为

区:镇=60:30；

罗店镇配套标

准为区:镇

=60:35 

罗店 5.10  3.22 1.88 1.88 

合计 75.72  50.30 25.42 25.42 

3. 2021 年补贴下达情况绩效核查 

评价组对罗泾、罗店、杨行、顾村与月浦五个镇的补贴资金下达

情况均进行了绩效核查。核查结果为，在职工参保补贴方面罗泾、罗

店镇均按照既定时间完成了补贴资金的拨付；在规模经营奖补方面，

各镇配套补贴拨付存在滞后，因此各镇均未在 2021 年度完成规模经

营奖补的配套资金拨付，存在补贴资金下达不及时的情况，其中罗店

镇 2021 年奖补资金(包含全部区级补贴与镇级配套资金)下达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9 日，月浦镇 2021 年奖补资金(包含全部区级补贴与镇

级配套资金)下达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31 日，罗泾、杨行与顾村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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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 2021 年度规模经营奖补资金下达记录。具体补贴资金的下达

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8：2021 年“规模经营奖补”资金下达情况表 

单位：万元 
镇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下达及时性 

罗泾 

规模经营奖补 

已提供 2019、2020 年度补贴

下达记录，但未能提供 2021 年补

贴资金拨付记录  

不及时  

职工参保补贴 
2021年应下达资金已全部下

达。 
及时 

罗店 

规模经营奖补 

已提供 2019、2020、2021 三

年度补贴下达记录。根据拨付记

录,2021年奖补资金(包含全部区

级补贴与镇级配套资金)下达时

间为 2022 年 9 月 9 日, 

不及时 

职工参保补贴 
2021年应下达资金已全部下

达。 
及时 

杨行 规模经营奖补 

已提供 2019、2020 年度补贴

下达记录，但未能提供 2021 年补

贴资金拨付记录  

不及时 

顾村 规模经营奖补 

已提供 2019、2020 年度补贴

下达记录，但未能提供 2021 年补

贴资金拨付记录  

不及时 

月浦 规模经营奖补 

已提供 2019、2020 年度补贴

下达记录。根据拨付记录,2021

年奖补资金(包含全部区级补贴

与镇级配套资金)下达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31 日 

不及时 

（五）项目完成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本项目总计认定补贴资金 2401.99 万元，实际下

达区级补贴资金 2150.3 万元，区级补贴资金总体完成率为 89.52%，

未能全部完成原因为，年度预算金额小于补贴认定总金额。项目总体

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9：项目完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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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补贴内容 认定补贴 实际补贴 补贴完成率 补贴单位 

规模经营

补贴 

标准奖补 2317.69 2,100.00 90.61% 

56 个 考核奖励 34 0 0.00% 

小计 2351.69 2,100.00 89.30% 

职工参保

补贴 

2020 年下半年 13.25 13.25 100.00% 
罗泾 12 个； 

罗店 3个 
2021 年上半年 37.05 37.05 100.00% 

小计 50.30 50.30 100.00% 

总计 2,401.99  2,150.3  89.52%  

（六）项目的相关方及其关联 

1．相关政府部门、单位及其管理职责 

区级主管部门：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对各初审资料进行

复审并对镇级农业部门进行监督检查。 

镇级管理部门：各镇农业管理站，负责对各申请单位进行申报初

审，并对其进行监督检查。 

2．项目受益者、其他利益相关者 

规模经营补贴受益人：各规模经营单位 

职工参保补贴受益人：各规模经营单位本地户籍从业人员 

第三方核查机构：受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委托，开展对区级对

“规模经营奖补”申请单位的核查、打分。（第三方机构为上海玄钥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七）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1．项目组织与分工 

“2021 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项目”包含宝山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各镇级农业主管部门及第三方核查机构等 4个实施主体。项

目具体组织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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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补贴组织结构图 

2．规模经营奖补申报、审核及拨付管理 

（1）补贴资金申请及审核 

本项目中“规模经营奖补”资金，先由各镇每年 10 月底之前完

成对镇域范围内的规模经营单位的镇级考核，并上报区考核组；11

月区考核组完成区级考核后将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考核结果以书

面通知形式告知各镇；镇农业部门按奖补金额计算方式核定各农业规

模经营单位的奖补金额，并填写《专项经费用款申请表》,报区农业

农村委员会审核，区农业农村委审核同意后报区财政局。 

每年根据各镇规模经营情况预拨部分规模经营奖补资金，年底根

据各镇考核结果经清算后将剩余奖补资金拨付至各镇财政，镇财政于

每年 12 月连同镇配套资金一并拨付至符合 条件的农业规模经营单

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按《流转合同》的规定支付土地流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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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宝山区“规模经营奖补”资金申请及审核流程图 

（2）补贴资金拨付流程 

“规模经营奖补”资金的拨付分为预拨付与请算拨付，其中预拨

付补贴在 2021 年分三次由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向宝山区财政局提

出预拨付申请，宝山区财政局在审核后将预拨付资金下拨至各镇级财

政账户；清算补贴在 12月对申报机构完成考核后，经清算后由区农

业农村委员会向区财政局提出清算拨付申请，区财政局审核后将剩余

补贴资金拨付至各镇财政，镇级财政连同镇级配套资金一并拨付至符

合条件的农业规模经营单位。”规模经营奖补“资金的具体拨付流程

如下图所示。 

 

图 3 宝山区“规模经营奖补”资金拨付流程图 

（3）资金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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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营奖补”资金的奖补标准为，蔬菜生产经营机构，每年

每亩奖补标准 2500 元;粮食生产经营机构，每年每亩奖补标准 1500

元;水果、花卉生产经营机构，每年每亩奖补标准 1000 元;水产生产

经营机构，每年每亩奖补标准 900 元。各奖补资金区、镇财政按 7:3

比例承担。 

（4）奖补考核及补贴金额核定 

“规模经营奖补”的考核由区级考核和镇级自评两部分组成，区

级考核比重占 80%,镇级自评比重占 20%。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

组织对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规模经营情况实施区级考核。（考核内

容见附件《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任务清单指标考核评分表》） 

“规模经营奖补”资金的发放，按规模经营面积、检查考核结果

等因素确定规模经营奖补金额。奖补资金可用于土地流转费补贴、职

员工资补贴、生产设施设备维护等。 

奖补金额计算方式为：某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面积×粮食、蔬菜、

林果、水产等各奖补标准×考核系数。 

考核系数为：考核得分 90 分(含 90 分)以上的系数为 1;考核成

绩 70-89 分(含 70 分)的系数为“考核成绩÷100”;考核成绩 70 分以

下不享受财政奖补。 

设考核优秀奖励资金。每年对从事粮食或蔬菜生产，考核分数分

别名列前三，且得分在 90 分以上的规模经营单位，予以一定比例的

奖励。 

3．规模经营单位“职工参保补贴”申报、审核及拨付管理 

（1）补贴资金申请及拨付流程 

宝山区规模经营单位“职工参保补贴”，按照先缴费后补贴原则，

个人参保缴费后，凭缴费凭证到农业规模经营单位申领参保补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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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模经营单位每半年向所在镇农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经镇政府审

查、公示无异议后，由镇农业、财政部门在严格审核农业规模经营单

位享受职工职保补贴的人员信息的基础上，填写《专项经费用款申请

表》报区农业农村委审核，由区农委审核确认后向区财政部门申请补

贴资金，区财政资金实行专项转移支付到镇。具体补贴资金的申请、

审批与拨付流程如下。 

 

图 4 规模经营单位“职工参保补贴”资金申请及拨付流程图 

（2）资金补贴对象 

宝山区规模经营单位“职工参保补贴”的补贴对象为，在宝山区

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经区农委认定的农业规模经营单位中的就业人

员，凡具有宝山区户籍，男未满 60周岁、女未满 55周岁，按照《关

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有关规定，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办法集体按月缴费参加职

保。 

（3）资金补贴标准 

宝山区规模经营单位“职工参保补贴”标准，按本市上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 60%作为计算基数，参照职保企业参保规定的职工基本养

老、医疗保险确定的单位缴费部分，由区、镇财政及农业规模经营单

位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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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基数确定的补贴标准，区财政承担单位缴费部分的 60%;

镇财政及农业规模经营单位承担单位缴费部分的 40%,其中农业规模

经营单位承担不少于单位缴费部分的 5%。若农业规模经营单位暂时

没有能力负担的，各镇可以设置过渡期，过渡期最长不超过三年，具

体办法由各镇政府确定。 

个人选择缴费基数超过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60%的，除个

人缴费部分及本办法规定的补贴资金外的费用，由个人与农业规模经

营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的，全部由个人承担。 

（4）规模经营补贴考核评分标准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

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对各规模经营单位的考核评分总分 100

分，其中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10分、规模经营情况 70 分、规范

吸纳劳动力 20 分，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 3-8 

4.项目监督管理 

（1）监督管理部门与工作开展情况 

区、镇农业部门：负责对规模经营单位和绿色农产品获证单位的

管理和指导，定期对经营面积、享受职保补贴人员、获证农产品质量

进行核查。 

区农业、财政部门：负责对各镇农业规模经营奖补资金及享受职

保补贴人员补贴和绿色农产品奖补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村委会：对土地流转收入总额及分配方案、农业规模经营单位录

用的享受职保补贴人员名单及绿色农产品奖补资金进行张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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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每年由镇政府对规模经营奖补、享受职保补贴人员补贴及

绿色农产品奖补资金进行自查，并将检查结果上报区农业农村委和区

财政局。 

（2）项目违规处罚 

规模经营单位如有将土地转包、分包，或虚报土地经营面积、享

受职保补贴人员人数，或发现使用违禁农药，或大面积土地抛荒未投

入生产的现象等，一经查实，将追回补贴资金，同时停止享受相应的

农业规模经营财政补贴，并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依

法追究责任。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通过评价了解宝山区规模经营补贴项目实施的规范性和取得的

绩效情况，总结实施中取得的经验，分析影响其绩效提升的主要因素，

提出改进建议，为预算单位进一步规范实施流程、提高项目质量、优

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决策依据。 

（二）评价依据 

项目业务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中

央、 国务院） 

2.《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的实施意见》（上海市委、市政府） 

3.《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

的通知》（沪府发〔2021〕9号） 

4.《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5.《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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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号） 

7.《关于印发<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组织就业人员参照灵活就业

人员办法集体参加职保补贴办法>的通知》(宝人社规〔2018〕2号) 

绩效评价管理文件： 

8.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9〕12 号） 

9. 《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

绩〔2020〕6号） 

10.《关于宝山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11.《宝山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宝财[2017]66 号）） 

其他作为评价依据的材料： 

12.2021 年农业规模经营补贴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13.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任务清单指标考核评分表 

14.宝山区 2021 年度农业规模经营情况核查报告 

15.2021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考核分数与奖补资金发放明细表 

16.《关于申请 2021 年上半年农业规模经营职工社保缴费补贴的

情况汇报》 

17.《2021年下半年农业规模经营单位职工社保缴费补贴明细表》

18.《关于申请 2021 年下半年农业规模经营职工社保缴费补贴的情况

汇报》 

19.《2021年下半年农业规模经营单位职工社保缴费补贴明细表》 

20.项目其他相关资金及实施过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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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体系 

1.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

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

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和报告的公信力。 

（3）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

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4）经济性原则。应当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的获得应当

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2．评价指标体系表 

标体系包括评价指标、权重、指标解释和评分标准四个部分。具

体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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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数据来源 

A 决策     18     

  

A1 项目立项   6     

  
A11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3 

该指标考察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反映立项依据

的充分情况。 
政策文件 

A12 立项程序的规范性 3 该指标考察项目立项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程序是否规范合理。 文件资料 

A2 绩效目标   7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该指标考察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际相符情况。 

绩效目标申

报表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该指标考察项目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晰化情况。 

绩效目标申

报表 

A3 预算编制   5     

 A31 预算的科学性 5 
该指标考察项目预算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

是否相适应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预算批复 

B 过程    22     

  

B1 资金管理  11   

 

B11 预算执行率 4 
该指标考察区级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计划执行，反映预算的实际执行状况。

预算执行率=区级资金下拨到街镇的资金量/调整后区级预算资金*100% 
预决算数据 

B12 资金使用规范性 4 
该指标考察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财务数据 

B13 资金补贴发放到位率 

 
3 

该指标考察 2021 年区级下拨到镇的补贴资金与其镇级配套资金拨付到被补

贴主体的执行情况。 

[抽查到位率=抽查被补贴主体实际收到的补贴资金量/抽查被补贴主体应收

到（区级下拨资金量+镇级配套资金量）] 

资金拨付记

录 

B2 组织实施   11     

 

B21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该指标考查预算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

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管理制度和

政策内容 

B22 镇级部门初审、考核、

上报工作实施的规范性 
2 

该指标考查镇级主管部门对规模经营单位的资格初审、镇级考核、考核结果

上报工作实施的规范情况。该指标通过抽查镇级相关工作记录进行考察。 

（抽查规范率=抽查结果中符合规范的镇/全部抽查镇） 

申报材料随

机抽查 

B23 区级资格复审、区级审

查、考核的到位情况 
3 

该指标考查区级主管部门对规模经营单位的资格复审、区级考核、实施过程

对规模经营主体的监督工作实施的到位情况。通过查看区级相关工作记录考察该

相关审核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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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数据来源 

指标。 

B24 区级主管部门对镇级

主管部门工作的检查指导

到位情况 

2 
该指标考查区级主管部门对镇级主管部门工作的检查指导到位情况，通过查

看区级相关工作记录考察该指标。 

相关审核记

录 

B25 信息公开规范性 1 

该指标考查镇级主管部门对土地流转收入及分配、农业规模经营单位录用的

享受职保补贴人员名单等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到位情况。该指标通过对镇级相关

工作记录抽查进行考察。 

（抽查规范率=抽查结果中符合信息公开规范的镇/全部抽查镇） 

信息公开记

录 

C 产出    25     

 

C1 产出数量  13     

 

C11 蔬菜种植面积补贴完

成率 
3 

该指标考察 2021 年核定的规模化经营蔬菜种植面积区级补贴完成情况。补

贴面积完成率=2021 年区级下达的补贴面积数/2021 年通过审核的面积数*100%。 

申报和核查

数据 

C12 粮食种植面积补贴完

成率 
4 

该指标考察 2021 年核定的规模化经营粮食种植面积区级补贴完成情况。补

贴面积完成率=2021 年区级下达的补贴面积数/2021 年通过审核的面积数*100%。 

申报和核查

数据 

C13 水果花卉种植面积补

贴完成率 
2 

该指标考察 2021 年核定的规模化经营水果花卉种植面积补贴完成情况。补

贴面积完成率=2021 年区级下达的补贴面积数/2021 年通过审核的面积数*100%。 

申报和核查

数据 

C14 水产养殖面积补贴完

成率 
1 

该指标考察 2021 年核定的规模化经营水产养殖面积区级补贴完成情况。补

贴面积完成率=2021 年区级下达的补贴面积数/2021 年通过审核的面积数*100%。 

申报和核查

数据 

C15 社保补贴完成率 2 
该指标考察 2021 年核定的职工参保补贴资金完成情况。补贴资金完成率

=2021 年实际补贴人数/2021 年审核核定的应补贴人数*100%。 

申报和核查

数据 

C16 规模经营考核奖励计

划完成率 
1 

该指标考察 2021 年核定的规模经营考核奖励计划的完成情况。奖励计划完

成率=2021 年实际奖励的企业数/2021 年计划奖励的企业数*100% 

奖励发放数

据 

C2 产出质量  6   

 

C21 补贴对象准确率 2 
考察补贴发放对象认定是否符合补贴对象的范围。以反映补贴对象的准确

性。 
抽查 

C22 补贴面积准确率 2 
考察农业规模经营单位的补贴面积核定是否准确。以反映补贴面积的准确

性。 
抽查 

C23 补贴与标准的一致性 2 
考察农业规模经营单位获得的补贴资金的测算标准是否准确。以反映经费发

放标准的准确性。 
抽查 

C3 产出时效  6     

 

C31 补贴资格审核、审批的

及时性 
2 

该指标考察区、镇两及主管部门，对规模经营补贴资金的标准奖补、考核奖

励以及职工参保补贴受益人申报资格的审核工作的及时性。 
审批记录 

C32 标准奖补以及考核奖 4 该指标考察规模经营补贴资金的标准奖补、考核奖励以及职工参保补贴发放 补贴发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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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数据来源 

励发放的及时性 至补贴对象的及时性情况。 录 

 

D 效益    35     

 

D1 效益指标  28     

 

D11 社会效益 19   

D11-1 流转土地投入使用

情况 
4 

该指标考察规模经营机构的土地，是否合理使用，违章搭建与长期抛荒的减

少情况。 
相关资料 

D11-2 农机装备及设施水

平提升情况 
4 该指标考察规模经营机构农机装备及设施水平提升情况。 相关资料 

D11-3 农产品安全提升情

况 
3 该指标考察规模经营机构农产品检验超标等数据的减少情况。 相关资料 

D11-4 农田设施维护情况 2 该指标考察规模经营机构对农田设施建设、维护的工作质量提升情况。 相关资料 

D11-5 吸纳本地农民就业

情况 
4 

该指标考察规模经营机构本地农民就业占比情况的逐年提升情况，用以评价

职工参保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相关资料 

D11-6 承担年度蔬菜基地

任务情况 
2 该指标考察规模化经营主体承担市级蔬菜基地任务的提升情况。 相关资料 

D12 经济效益 3   

D12-1 规模化经营主体的

受益情况 
3 该指标考察规模化经营补贴政策对规模化经营主体的受益增长效应。 相关资料 

D13 可持续影响  6     
D13-1 土地经营权规范流

转提升情况 
2 该指标考察宝山区规模经营主体，通过规范流程获得土地面积的提升情况。 相关资料 

D13-2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情况 
2 该指标考察对规模化经营主体从业人员的培训机制建立与实施情况。 相关资料 

D13-3 审核、过程监督联动

机制实施情况 
2 

该指标考察区级主管部门与其他相关农业监管部门进行联动，对受补贴单位

的审核、过程监督，其联动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情况。 
相关资料 

D2 满意度  7    

 

D21 规模化经营主体满意

度 
4 该指标考察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对规模经营补贴的满意度 问卷调查 

D22 参保补贴受益企业满

意度 
3 该指标考察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对职工参保补贴的满意度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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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结果采用综合评分定级的方法，总分值为 100 分，绩效

等级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评价得分高于 90分（含 90分）的，

绩效评级为优；得分在 75（含 75 分）～90 分的，绩效评级为良；得

分在 60（含 60分）～75 分的，绩效评级为合格，得分在 60分以下的，

绩效评级为不合格。 

4．评价方法 

关键绩效指标法（KPI）：采用 KPI 法设计评价指标。 

定性评价法：项目的决策和管理分析以定性为主。 

定量评价法：产出和效果指标评价以定量为主。 

调查、访谈法：通过调查采集满意度信息，通过访谈深入了解项

目实施的规范性和实施效益等情况。 

（五）绩效评价实施情况 

按照评价工作方案中确定的评价思路和要求，开展数据采集、问

卷调查、访谈、核查等工作，并分析数据和形成评价报告。具体实施

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基础数据采集 

绩效评价组与预算单位管理人员联系上门调研，采集项目评价信息资

料，包括项目政策文本、管理制度、资金使用情况等数据资料，经核

实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梳理，形成评价需要的各类基础数据信息，

包括预算及资金使用情况、项目验收情况、项目实施成果等各类数据

表。 

2.问卷调查、访谈、财务核查阶段 

访谈：根据评价工作方案，评价组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就项目

立项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管理和执行情况、长效管理等方面做

了深入的了解，为绩效评价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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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评价组对各补贴受益机构开展问卷调查，以 100%机构覆

盖率为标准，共计收回有效问卷 57份。 

财务核查：绩效评价组对该项目的预算和支出情况进行了核查，了解

资金使用规范情况。 

3.数据分析和报告形成阶段 

绩效评价组对数据资料进行分类梳理形成可用于评价的数据信息，利

用这些数据信息对方案中设定的评价指标进行逐一评价分析，归纳了

项目的经验、找出了项目实施中存在的不足，给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并形成了评价报告。然后，将报告文本提交预算单位征求意见，并根

据意见进行调整。最后将调整后的报告交区财政局进行专家评审。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 

该项目评价得分为 81.41 分，评价等级为良。其中，决策类指标

满分 18 分，得分为 13分，得分率 72.22%，过程类指标满分为 22 分，

得分 17 分，得分率 77.27%，产出类指标满分 25分，得分为 19.56 分，

得分率为 78.24%，效益类指标满分为 35分，得分为 31.85 分，得分率

91%。各项指标得分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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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项目评分汇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A 决策     18 13 72.22% 

  

A1 项目立项   6 5 83.33% 

  
A11 立项依据的充分性 3 3 100% 

A12 立项程序的规范性 3 2 66.67% 

A2 绩效目标   7 5 71.43%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3 75%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2 66.67% 

A3 预算编制   5 3 60% 

 A31 预算的科学性 5 3 60% 

B 过程    22 17 77.27% 

  

B1 资金管理  11 8 72.73% 

 

B11 预算执行率 4 4 100% 

B12 资金使用规范性 4 4 100% 

B13 资金补贴发放到位率 3 0 0% 

B2 组织实施   11 9 81.82% 

 

B21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100% 

B22 镇级部门初审、考核、上报规范性 2 1 50% 

B23 区级资格复审、考核的到位情况 3 3 100% 

B24 区级主管部门对镇级主管部门工作的

检查指导到位情况 
2 1 50% 

B25 信息公开规范性 1 1 100% 

C 产出    25 19.56 78.24% 

 

C1 产出数量  13 11.06 85.08% 

 

C11 蔬菜种植面积补贴完成率 3 2.72 90.61% 

C12 粮食种植面积补贴完成率 4 3.62 90.61% 

C13 水果花卉种植面积补贴完成率 2 1.81 90.61% 

C14 水产养殖面积补贴完成率 1 0.91 90.61% 

C15 社保补贴完成率 2 2 100% 

C16 规模经营考核奖励计划完成率 1 0 0% 

C2 产出质量  6 5 83.33% 

 

C21 补贴对象准确率 2 2 100% 

C22 补贴面积准确率 2 2 100% 

C23 补贴与标准的一致性 2 1 50% 

C3 产出时效  6 3.5 58.33% 

 
C31 补贴资格审核、审批的及时性 2 2 100% 

C32 标准奖补以及考核奖励发放的及时性 4 1.5 37.5% 

D 效益    35 31.85 91.00% 

 

D1 效益指标  28 24.85 88.75% 

 

D11 社会效益 19 17.6 92.63% 

D11-1 流转土地投入使用情况 4 4 100% 

D11-2 农机装备及设施水平提升情况 4 4 100% 

D11-3 农产品安全提升情况 3 2 66.67% 

D11-4 农田设施维护情况 2 2 100% 

D11-5 吸纳本地农民就业情况 4 4 100% 

D11-6 承担年度蔬菜基地任务情况 2 1.6 80% 

D12 经济效益 3 2.25 75% 

D12-1 规模化经营主体的受益情况 3 2.25 75% 

D13 可持续影响  6 5 83.33% 

D13-1 土地经营权规范流转提升情况 2 2 100% 

D13-2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情况 2 1 50% 

D13-3 审核、过程监督联动机制实施情况 2 2 100% 

D2 满意度  7 7 100% 

 
D21 规模化经营主体满意度 4 4 100% 

D22 参保补贴受益企业满意度 3 3 100% 

合计   100 81.41 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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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意见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补贴政策的持续实施，有效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发展 

根据 2019 至 2021 年相关核查记录，宝山区农业规模化经营土地

面积保持稳定，规模经营单位的总体数量与考核通过率逐年上升，2021

年考核通过率达 98.25%。参保补贴受益单位吸纳本地从业人员的数量

也逐年上升，从 2019 年的 70 余人上升至 2021 年的 90 余人。另外，

2021 年未发生流转土地移作他用或流转费支付不及时等情况，较往年

规范化程度提升明显。在违章搭建、土地抛荒等方面，核查数据也呈

逐年下降的趋势。 

（二）存在不足 

1.预算编制不够科学，结余资金管理不够规范 

本项目的预算编制不够科学，未按各类补贴的面积与标准进行全

面测算，且结余资金在未明确使用内容的情况下结转留用，致使年初

预算总金额达 2744.20 万元，与实际资金需求存在较大偏差。 

2.2021 年规模经营奖补资金未能及时足额拨付 

本项目在 2021 年，全年认定的规模经营奖补资金总计 2351.69 万

元，包含按标准奖补资金 2317.69 万元与考核奖励 34 万元两部分。根

据《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 号）要求，全部补贴资金的拨付

工作应在当年度 12 月内完成，但该年度仅完成 2100 万元按标准奖补

资金的拨付，未能及时完成考核奖励资金与剩余按标准奖补资金的拨

付工作，使其延后到 2022 年预算中拨付。 

3.规模经营考核奖励缺乏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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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2019〕2号）规定：“对规模经营单

位从事粮食或蔬菜生产，考核分数名列前三，且得分为 90 分以上的

规模经营单位，予以一定比例的奖励”，但并未对奖励方式与奖励标

准进一步明确，不便于实际奖励工作的开展。 

4.对镇级机构监管工作不到位 

评价方在前期调研过程中发现，按照《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宝农委规

〔2019〕2号）要求，对规模经营单位的考核工作区级占 80%，镇级占

20%，但镇级在 2021 年并未实施对规模经营单位的考核工作。另外，

在规模经营奖补方面，各镇均存在补贴资金下达不及时的情况，其中

罗店镇2021年奖补资金(包含全部区级补贴与镇级配套资金)下达时间

为 2022 年 9 月 9 日，月浦镇 2021 年奖补资金(包含全部区级补贴与镇

级配套资金)下达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31 日，罗泾、杨行与顾村镇仅提

供 2019 与 2020 年度资金下达记录，未能提供 2021 年度规模经营奖补

资金下达记录。 

（三）改进建议 

1. 完善结转资金管理，明确资金使用内容，统筹编制年度预算 

建议预算单位做好结转资金管理，在资金结转时明确其未来年度

的使用内容。在编制年度预算时，统筹考虑结转资金，并细化资金测

算方式，以各类补贴的面积与标准分别测算后，再确定预算编制额度。 

2.规范资金拨付管理 

建议预算单位在以后年度进一步完善资金拨付管理工作，根据认

定的补贴资金需求，及时推进补贴拨付工作，在相关文件要求时间范

围内完成补贴资金的拨付。 



 38

3.完善考核奖励标准 

建议预算单位在结合各镇级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完善政策实施内

容，进一步明确如何奖励优秀单位、奖励等级如何划分、不同等级奖

励标准为多少等具体细则，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规模经营考核奖励

标准，使考核资金的发放更有据可依。 

4.加强对镇级补贴工作的监督管理 

建议宝山区农委，加强对镇级相关补贴实施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

加大对资金拨付的监督管理力度，建立抽查、考核等制度，并要求街

镇定期反馈资金拨付完成情况，确保预补贴资金与清算补贴资金及时

下达到规模经营单位，提高财政资金执行效率。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加强新型农民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 

根据相关核查记录，2019 参加新型农民培训比例不达标的规模经

营单位为 20家，2021年不达标为 36家（2020 年未能收集到相关数据），

总体情况存在下滑，建议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规模经

营单位参加农民培训工作的监督，提高各规模经营单位员工农业技术

水平。 

2.完善绩效目标编制工作 

预算单位在拟定项目绩效目标时，仅编制了职工参保补贴项目的

数量与效益指标，存在指标缺失的情况。建议未来年度编制绩效目标

时，综合考虑项目实施内容，完善指标的分解，避免出现指标缺失的

情况。 


